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優良休閒農業碩博士論文獎勵辦法 

一、本學會為鼓勵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對休閒農業議題之研究探討，

以促進休閒農業發展，特訂定優良休閒農業碩博士論文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二、申請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論文主題內容應屬休閒農業相關之研究，且已完成並通過論文

發表口試審查。 

（二）申請對象為國內大專院校休閒農業相關研究所碩博士班應屆畢

業（報名截止前之一年內完成學位論文口試）研究生。 

（三）未曾接受其他獎助者。 

三、申請文件： 

（一）申請文件包括本學會提供之申請表一份、論文三份（含中文摘

要、申請者個人資料以及其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名單）。 

四、評選程序： 

（一）選送之論文經本學會學術組審查要件後，送交常務理事會議推

舉之委員組織論文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由論文審查委員會選出年度優良博士論文及優良碩士論文。 

（三）獲選之論文經本學會理監事會確認後公告之。 

五、獎項及獎勵方式： 

（一）優良博士論文獎一名，獲獎人可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貳萬

元，指導教授可得獎狀乙紙。 

（二）優良碩士論文獎三名，獲獎人可得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壹萬

元，指導教授可得獎狀乙紙。 

（三）上述獎項之獲獎人於本學會年會上接受公開表揚。 

六、優良碩博士論文獲獎人須於本學會年會上，就選送論文之研究成果

進行口頭發表，並加入成為台灣休閒農業學會會員。 

七、獲選之優良碩博士論文，得推薦至本學會學術期刊「休閒農業研究」

審查刊登。由論文獲獎人按「休閒農業研究」稿約規定彙整文稿提

送，經審查通過後刊登。 

八、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